
第1頁，共31頁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8 年勞裁更一字第 1 號案 

申 請 人 ： 臺北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設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0 號 3 樓之 2 

代 表 人 

 

代 理 人 

： 

 

嚴慶龍   

住 同上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康立賢律師 

均設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3 段 57 號 3 樓 

相 對 人 ：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設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168號 

代 表 人 ： 杜英宗 

住 同上 

代 理 人 ： 余天琦律師 

施穎弘律師 

均設：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 8 樓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下稱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108年 8 月 16 日詢問程序終結，並

於同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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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對人拒絕提供申請人工會具舊制年資 3,319 名工會會員是否仍

在職、在職之員工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及在職員工其 6 個月

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之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

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 相對人應於收到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 10 日內提供申請人工會：（1）

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是否還在相對人任職；（2）在職

會員何時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表合約；（3）在職會員在相對人於

103 年 7月 7 日之前 6 個月平均薪資等 3 項協商必要資料。 

三、 申請人其餘裁決之申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 程序部分： 

一、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2 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項

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

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

定：「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條、第 40 條、第 41 條第

1 項、第 43條至第 47 條規定。」。 

二、 本件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未就申請人提出之「結清業務員舊制年

資」團體協商草案提供：1、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

是否還在相對人任職；2、該工會會員何時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

表合約；3、該工會會員在相對人 6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

料之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並



第3頁，共31頁 

於 104 年 10 月 7 日提起本件裁決之申請。 

三、 經查，申請人係於 103 年 7 月 7日發函（申證 1）相對人，請求

相對人就「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及重新擬定業務員制

度」之議題進行團體協商，並請求相對人提出申請人 3,319 名工

會會員前開 3 項資料。相對人則於 103年 8 月 29 日回覆稱申請

人來函欲就「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及重新擬定業務員

制度」之議題進行團體協商，如欲要求提供會員之系爭 3 項資

料，應提出當事人之書面同意，以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相證 2）。其後雙方就「結清舊制年資」議題於 104年 4 月

22 日進行第一次協商，申請人雖於該次會議中提及有 2,471 人

委託申請人協商結清舊制年資，惟並無就其餘 848 人部分為不

再請求結清舊制年資之表示，此觀第一次之團體協商會議紀錄

（申證 3）即明；嗣雙方於 104 年 7 月 15 日及 8 月 11 日進行

第二、三次團體協商時，雙方同意以「結清舊制年資」為議題，

且申請人代表於該二次協商會議中之之發言亦未提及結清舊制

年資之會員限於 2,471 人或捨棄 2,471人以外之 848 人之表示，

有該二次之團體協商會議紀錄（申證 4、5）可稽；顯見申請人

進行團體協商時，並無明確表示協商範圍僅限於 2,471 人或捨

棄其 848 人之意思，故其請求相對人提供舊制會員之系爭 3 項

資料，自仍應以申請人 103 年 7 月 7 日發函所主張之 3,319 人

為準。相對人抗辯申請人僅請求提供要求結清舊制年資之會員

2,471 人之系爭 3 項資料，其餘 848 人業已捨棄云云，並非可

採。又雙方於 104年 8 月 11 日第三次團體協商時，因相對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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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請人工會應說明請求結清舊制年資之法律依據，且此議題

應待司法院大法官為解釋後再據以協商（申證 1）等主張，故該

次協商結論為「雙方無共識」。依上所述，申請人自 103年 7 月

7 日發函請求相對人就「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及重新

擬定業務員制度」之議題進行團體協商，並請求相對人提出

3,319 名工會會員前開 3 項資料開始，至 104 年 8 月 11 日雙方

進行第三次就該項結清舊制年資議題之協商會議後，申請人始

確定雙方對於結清舊制年資之議題已無法達成共識，是申請人

工會主張知悉相對人之不當勞動行為時間為 104年 8月 11 日，

自屬可採。而申請人係在 104 年 10 月 7 日提起本件裁決，距

104 年 8 月 11 日並未逾 90 日不變期間，符合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 39 條及第 51 條第 1 項之規定，其提起本件裁決自屬合法。

相對人抗辯本件申請人知悉不當勞動行為之時點應應自 103 年

8 月 29 日起算，申請人卻遲至 104 年 10 月 7 日方提起本件裁

決申請，顯已逾 90日法定期間云云，尚非可採。 

貳、 實體部分：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一） 查申請人於 103 年 6 月 3 日即召集團協會議，於會議中決議

團協議題，其中即包括結清業務員舊年資（更申證 1）。隨即

申請人即於 103年 7月 7日以工字第 103070701號函通知相

對人，欲就「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及重新擬定業務

員制度」議題進行團體協商（申證 1）。嗣後再依據 103 年 10

月 7 日第六屆第五次全國理事會議決議，其中提案六決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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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申請人工會團協代表將結清年資團協草案送會員代表大

會進行審查（更申證 2），後續則於 103 年 11 月 11 日召集第

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結清舊制年資團協草案

（更申證 3）。 

（二） 申請人工會雖於 103 年 7 月 7 日以(103)工字第 103070701

號函通知相對人，請相對人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與第三人南

山工會進行團體協約，協商「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

及重新擬定業務員制度」之該項議題，並提供進行協商所必

要之三項資料即 1、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是否

還在原告任職？2、該工會會員何時與原告簽訂業務代表合

約？3、該工會會員在原告之六個月平均薪資等資料。而三

次團體協商會議過程中（分別為 104 年 4 月 22 日、7 月 15

日及 8 月 11 日，參申證 3、4、5），申請人南山工會提出之

協商議題分別為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及重新擬定

業務員制度，該協商議題本即含有相對人應提供三項協商必

要資料之內涵以有效促進協商議題之協商，惟因相對人一再

以業務員的契約性質有爭議，而不願對申請人工會提出之協

商議題進一步提出具體實質之對應方案，迄 104 年 8 月 11

日第三次協商會議中，因相對人仍堅持因涉及業務員契約關

係屬性之爭議，宜待司法院大法官做出最終解釋後再據以協

商，申請人工會至此始確定知悉相對人並未提出任何具體協

商對應方案，且始確定相對人拒絕提供三項協商必要資料。

是以本件應以 104年 8月 11日起算 90日申請裁決期間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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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申請人南山工會於 104 年 10 月 7 日提出本件裁決申

請，自無逾 90 日申請裁決期間之規定。相對人主張本件裁

決申請逾越 90 日申請裁決期間之規定云云，顯有誤解。 

（三） 申請人工會於 103 年 7 月 7 日以（103）工字第 103070701

號函通知相對人，請相對人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與第三人南

山工會進行團體協約，協商「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

及重新擬定業務員制度」之該項議題，並提供進行協商所必

要之三項資料即：1、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是否

還在原告任職？2、該工會會員何時與原告簽訂業務代表合

約？3、該工會會員在原告之六個月平均薪資等資料。其中

上述函文之附件即 3,319 人同意結清年資之會員名單。 

（四） 按具有舊制年資之名工會會員是否還在相對人任職？主要

原因在於如業務員仍在相對人任職，始得適用申請人所提出

之結清業務員舊制年資方案，已離職者即無適用之餘地。再

者，該工會會員何時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主要原因

在於 94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勞退新制，如係 94 年 7 月 1 日

以後始在相對人處任職者，即無勞基法舊制年資，因此工會

會員何時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表合約，涉及受僱於原告之業

務員之受僱始日、有無勞基法舊制年資及舊制年資之多寡。

至於該工會會員在相對人之六個月平均薪資，乃係因依據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勞資雙方得協議以不低

於勞基法第 55 條退休金之標準結清舊制年資。而計算退休

金必須以平均工資作為基礎，平均工資依據勞基法第 2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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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款規定，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從而，申請人始要求相對

人需提出工會會員在原告之六個月平均薪資，以利申請人計

算結清年資金之金額及後續協商結清年資之方式。故相對人

稱申請人要求上述三項資料非協商必要資料云云，顯有誤解。 

（五） 次按，貴會 103 年勞裁字第 52 號裁決決定、102 年勞裁字

第 61 號裁決決定意旨，就協商資料資訊掌握度而言，相對

人擁有最完整及正確之資料，相對人本有誠信協商義務，以

便利申請人在熟悉情況之條件下為有效之團體協商。況且，

申請人在 104 年 4 月 22 日及 7 月 15 日，二次團體協商會

議，亦主動向相對人提議關於結清年資之處理方式及結清之

計算方式，顯見申請人一再致力於尋求與相對人在團體協商

過程中達成合意，相對人本應透過誠實的對應而盡摸索達成

合意的可能性義務。且申請人工會為爭取對會員最有利之方

式，當然在協商過程中必須要能掌握最完整及正確之資料

（即 3 項協商必要資料），始能在後續協商過程中提出最有

利之結清年資方案與相對人進行協商。況且，我國團體協約

法制除團體協約法第 15 條外並無對協商議題有所限制或禁

止，從而申請人工會提出結清業務員舊制年資之協商議題，

既非法所限制或禁止，相對人自亦不能拒絕協商。相對人在

此前提下如因協商過程有提供資料必要時，相對人即負有提

供資料以促進有效協商效率之義務，且在協商過程中必須盡

可能地提供資料、用以說服或向申請人工會說明，始得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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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誠信協商之義務。 

（六） 至於申請人初始雖應相對人要求函請部分工會會員提供同

意書，但並不因此即認定相對人要求申請人提供個資同意書

之行為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蓋申請人當時收受相對人公司

來函時，對於是否確實要由工會會員出具同意書乙事，並不

確定，但考量團體協商過程中，勞資雙方均需盡一定之協力

義務，申請人始向工會會員徵詢是否同意提供同意書，然因

申請人所獲得之同意書或資料亦不一定完全正確，基於有效

促進結清業務員舊制年資協商議題之協商，仍應由保有最完

整及最正確資料之相對人提供始能有效促進團體協商之履

行，此部分不因申請人初始雖應相對人要求函請部分工會會

員提供同意書，而解為相對人要求申請人提供同意書之行為

非屬不當勞動行為。據此，申請人當時為使團體協商有效進

行，亦盡一切努力獲取會員出具同意書，而獲得 2,471 人之

同意書。此部分乃申請人工會為促進有效團體協商所為之內

部努力，相對人不能以此主張超過 2,471 人部分，即無提供

之必要。更遑論，相對人當時既已知悉工會有 2,471人委託

工會協商結清舊制年資，相對人協商代表也從未再進一步要

求申請人工會提出 2,471 人委託書，而只是一再表示結清年

資無法律依據、業務員契約性質有爭議云云，拒絕、拖延協

商。因此所謂要出具同意書，僅不過是相對人拖延協商之詞。 

（七） 末查，申請人工會要求相對人提出之三項資料中，其中具有

舊制年資之 3,319名工會會員是否還在相對人任職？及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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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員何時與原告簽訂業務代表合約？此部分資料完全不

涉及個資問題。在相對人已清楚瞭解 3,319 名工會會員為何

人之下，上揭資料只要相對人以書面方式敘明工會會員在職

人數有幾人？以及簽署合約時間（申請人南山工會並未要求

相對人需提出合約書正本或影本）並函覆申請人即可。對於

相對人而言，並無相對人所稱因涉及利用個人資料，故需由

申請人工會提出同意書始得提供之前提存在。據此，相對人

一再以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要求申請人工會提出同意書

作為藉詞拒絕提供上述協商必要資料，顯係無正當理由拒絕

協商。況且，依法務部 105 年 5 月 9 日法律決字第

10503504610 號函覆，可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非公務機關基於法律明文規定，可利用個人資

料，該法律明文規定即包括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為進行團體協

商所提供之協商必要資料，足證相對人要求申請人出具個資

同意書，顯無必要。 

（八） 請求裁決事項： 

1. 確認相對人未就申請人提出之「結清業務員舊制年資」團

體協商草案提供：1、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是

否還在相對人任職；2、仍在職者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表合

約之時間；3、仍在職者其 6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

之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無正當理由拒絕誠

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2. 請求命相對人應於收到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 10 日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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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1、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仍在職與否；

2、仍在職者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3、仍在職者 6 個

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 

3. 請求命相對人應自收到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將本裁決決

定主文以標楷體 16 號字型公告於所屬內部網站首頁 10 日

以上，並將公告事證存查。 

二、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一） 就申請人於 103 年 7 月 7 日函（相證 1）要求就結清舊制年

資議題進行團體協商並要求相對人提出 3,319 人之三項資料

等節，相對人早以 103 年 8 月 29 日函文回覆申請人，並表

示：「貴會要求本公司提供工會會員個人資料之部份，按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5 條...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故本公司對

於個人資料之利用，非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不得逾越蒐集之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職是， 貴會如欲要求本公司提供個人資

料，則請出具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後憑辦，以避免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規定。」（相證 2），可見此時相對人已經表示申請

人應提出個資當事人之同意書，申請人當時即知悉若未提供

同意書，相對人依法將無法提供 3,319人個資予申請人。 

（二） 申請人在 104年 4月 22日針對結清年資議題召開之第一次團

體協商會議即表明「請求公司對正式簽署委託書、授權工會

之會員，結清舊制年資」、「工會在去年 3月 7 日提出的名冊，

具舊制年資者有 3,319 人。目前工會會員有 2,471 人，委託工

會協商結清舊制年資事項。」（相證 5）可證申請人自稱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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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人委託協商結清舊制年資事宜，且申請人請求之團體協

商之範圍亦僅為 2,471 人。 

（三） 之後 104 年 7 月 15 日（相證 6）及 104 年 8 月 11 日（相證

7）又進行兩次團體協商，但進行團協前後，申請人也從未再

要求相對人提出 3,319 人之三項資料，均可證明申請人僅請

求針對 2,471 人結清舊制年資無誤，3,319 人之三項資料已無

必要，亦已經與該團協議題無關。 

（四） 在收受相對人 103 年 8 月 29 日函文後，若申請人以為 3,319

人之個資係屬協商之必要資料而認為相對人回函有不當勞動

行為之舉，自應以申請人收受相對人 103 年 8 月 29 日針對

3,319 人三項資料之回函日期起算，申請人遲至 104 年 10 月

7 日方提出原裁決之申請，顯然已逾 90日，應為不受理之決

定。 

（五） 退萬步言之，104年 4 月 22 日團體協商之議題已為申請人明

確特定為請求對 2,471 人結清舊制年資，故請求對 3,319 人結

清舊制年資之議題不論是否曾經存在，也已遭申請人確認團

體協商範圍後而無可能存在。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未提出

3,319 人之三項資料屬不當勞動行為，則 90 天裁決申請期限

之計算，最遲也應自 104 年 4 月 22 日申請人將團體協商範圍

確認為 2,471 人之日起算，申請人遲至 104 年 10月 7 日方提

出原裁決申請，顯然已逾 90 日，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六） 申請人要求之「3,319 人之三項資料」並非屬團體協約法第 6

條所稱之必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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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我國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規定，申請人亦應負有誠信協商

之義務。而在申請人要求相對人提出「3,319 人之三項資料」

前，其當然應思考該資料之必要性及提出之合理性，並充分

向相對人說明。而觀察本件事實之時序整理，可知申請人不

僅在未取得 3,319 人委託之情況下，即致函要求相對人提供

3,319 人之個人資料，更始終未對「3,319 人之三項資料」之

必要性及合理性向相對人做說明；且與申請人之主張、要求

有何關連亦未見說明，遑論申請人嗣後明確告知僅要求針對

2,471人作為團體協商議題之範圍。在未見申請人對「3,319人

之三項資料」之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為任何說明且個人資料保

護法動輒涉及民、刑事責任的情況下，相對人豈能任意將第

三人之個資提供予申請人？遑論申請人於 103 年 7 月 7 日發

文時，根本尚未得到會員之書面委託，故申請人既未盡合理

說明，相對人根本無可能據此成立不當勞動行為。 

2. 況且在申請人主張團協議題為「請求對 2,471 人結清舊制年

資」之情況下，如申請人誠意進行團體協商，本應將已取得之

該 2,471人同意書交予相對人，以利後續進行，然申請人於團

體協商期間卻選擇「不告知」、「不提供」該 2,471 人之同意

書，顯見申請人實質上無欲取得該 3 項資料作為團體協商之

用，則該 3 項資料根本與團體協商無關，遑論是否屬於必要

資料。 

3. 自團協會議記錄（相證 5～7號）所載出席之人員為林甲○○、

邱○○、嚴○○、黃○○、葛○○、許○○、莊○○7 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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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均包含在系爭 3,319 人名單中。然而此 7 人對於自己之資

料本知之甚詳，豈有要求相對人提出之必要？申請人如欲就

結清舊制年資議題進行團體協商，申請人本應先行取得個別

會員之委任，申請人始能瞭解團體協商議題之範圍為何，又

申請人倘能從個別會員取得委任，自能從該會員處取得其個

人資料，故本件 3,319 人之三項資料，均係申請人可從其會員

（即個資當事人）處獲悉之資訊，此部分申請人亦不否認。任

職與否、何時簽約、平均報酬之會員個人資訊，申請人本得在

取得會員委託其進行團體協商時，一併自該會員處取得，故

該資料本屬申請人得任意向其會員取得之資料，客觀上相對

人縱使未提出該資料亦不致使團協不可能或難以進行。故

「3,319 人之三項資料」自非屬團體協約法第 6 條之必要資

料。 

4. 況且申請人協商代表於歷次協商中均未曾要求相對人提出

「3,319 人之三項資料」，亦未曾表示不提供該「3,319 人之三

項資料」有導致協商無法進行或難以進行之情事；亦根本未

曾向相對人表示，其受限於人力或物力無法自該會員處取得

資料等情，即逕自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人也根本未

舉證其蒐集有何困難，甚至申請人於團體協商時自稱受 2,471

人委託協商結清舊制年資事宜，於原裁決決定調查中亦自陳

已經取得 2,471 人之同意書，其蒐集有何困難？申請人本可

於進行團體協商會議時將該 2,471人之同意書提供給相對人，

相對人即可依相證 2 號函文之旨憑辦。退步言之，即便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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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取得會員資料有所困難，係全部 3,319 人之資料申請人均

無法取得，還是部分無法取得，均可能影響依照原裁決決定

所指之必要性判斷基準「協商將無法進行或難以進行」進行

之判斷。更何況在申請人主張團體協商議題之範圍為「請求

對 2,471人結清舊制年資」且申請人也已經取得 2,471 人之同

意書之情況下，如申請人有取得資料之困難，為何不將該

2,471 人之同意書交予相對人？申請人根本未履行其誠實協

商之義務。 

5. 申請人與相對人間有關團體協約的結清年資議題，業經原裁

決決定具體認定相對人擱置協商有其正當性，而申請人主張

系爭「3,319人之三項資料」係與結清年資議題有關之資料，

既然原裁決決定認定相對人得正當擱置與申請人協商結清年

資議題，則系爭「3,319 人之三項資料」縱未提出，也不會使

結清年資議題之團體協商不可能或難以進行，系爭「3,319 人

之三項資料」自與原裁決決定所揭示「必要資料」之判斷基準

不符。 

6. 3,319 人名單中有 18 人為法院判決認定與相對人間非屬僱傭

或勞動契約關係；有 6 人經法院調解承認與相對人間並非勞

動契約關係；有 23人經區公所調解承認與相對人間非勞動契

約關係，其中 5 人之調解書已為法院核定，依法與民事確定

判決有同一效力，其餘 18 人之調解書雖未被法院核定，仍應

認為具有私法上和解契約之效力；3,319 人中有 69 人自願簽

署聲明書，聲明轉出勞保、勞退並要求「勿提供上述權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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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局即同意彼等之聲明而為轉出；3,319人中，有林乙

○○等 647 人曾簽署承攬事業確認書，彼等透過書面聲明了

解與相對人間之合約係承攬委任的法律關係，並支持希望繼

續維持承攬式業務制度。3,319人中有 260 人與相對人簽署業

務員承攬契約之時間點在 94 年 7 月 1日後。則究竟這些人與

申請人要求團協議題（結清舊制年資）有何關連？申請人基

於何種授權得向相對人要求 3,319 人之三項資料？均為申請

人於發函要求資料前即應加以說明，申請人未有任何說明前

即逕自提出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更可證該 3,319 人

之資料並非必要資料。 

（七） 相對人請申請人提出個資當事人同意書，為依循法律規定而

為，實屬適法、合理之要求，相對人當然無不當勞動行為之主

觀認識： 

1. 99 年 5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除第 6、54 條

條文外，其餘條文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施行。觀諸個資法之規

定，可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須先判斷是否為「蒐集之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如非屬該範圍內，則須進一步檢視是否屬

該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之情形，始能適法利用。然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本文及但書，除「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乙項較為

明確外，包含該條項本文所稱「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

及其他各款但書，多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在判斷上極為困難，

重點是：如該個資利用者在解讀前揭不確定法律概念錯誤或

與最終法院認定見解不符，後果可能是 2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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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去個資法規範相當嚴格，動輒涉及刑事責任，甚至導致實

務上適用產生諸多困難之狀況下，相對人在申請人未做任何

說明為何與團協議題有關而有提出三項資料之必要情況下，

相對人實無法得知其取得之目的，遑論申請人於發函時根本

未得個資當事人有關團協議題之委託，相對人因此請申請人

遵守個資法之規定提供同意書後憑辦，係符合當時個資法規

定之作法，根本未有任何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相對人為求

法令遵循，在申請人未為任何說明或協商之情況下，要求申

請人提供個資當事人出具之同意書，係在當時法規之嚴格規

範下所為之適法處理。 

（八） 是否為相對人之業務員，屬該自然人之職業、社會活動範疇，

乃個資法上應受保護之資料，相對人在未取得個資當事人書

面同意之情況下，當然無法提供；「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與「個

資當事人書面同意」不同，無法以決議取代書面同意： 

1.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所指之個人資料，包含自然人之「職

業」、「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

資料。職是，該 3,319 人中，何人為相對人公司業務員、何人

非相對人業務員、何人與相對人間具有契約關係等情事所涉

之資料，當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職業」、「社會活動」之個

人資料類別無誤。 

2. 103 年 11 月 11 日申請人會員代表大會僅通過「結清舊制年

資團協草案」（參相證 3 號之會議紀錄案由六）可見該次會員

代表大會並非通過工會會員授權協商代表得向相對人取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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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319人之個資。更何況此 3,319名中未委託申請人要求結

清年資者有 848位（3,319-2471＝848）。以 103 年 11 月 11 日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認定工會會員有授權協商代表得向相對人

取得所有 3,319 人之個資顯屬荒唐。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與個

資當事人書面同意根本不同，豈能以決議取代「個資當事人

之書面」同意？申請人章程規定（相證 12），會員未任職於相

對人即喪失會員資格。若以 103 年 11 月 11 日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為基準點，則申請人主張之 3,319人中於 103 年 10 月底

已經有 115 人已經非相對人之業務員，更不可能以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方式授權申請人取得其個資。 

（九） 申請人辯稱依據法務部 105 年 5 月 9日函表示：「故保險公司

如得依上開規定提供工會有關工會會員相關之個人資料，其

範圍亦應以進行團體協約為限」，據此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該法律明文規定即包括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為進行

團體協商所提供之協商必要資料云云。惟法務部前述文字為

「保險公司如得依」，顯見法務部根本未認定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為個資法所指之法律明文規定，參加人錯誤理解法務部前

述函文意旨，應予澄清。 

（十） 答辯聲明： 

申請人之裁決申請駁回。 

三、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一） 申請人於 103 年 7 月 7 日以（103）工字第 103070701 號函知

相對人，該函說明第二點載為：「….故本會將秉持與 貴公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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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尊重之原則，協商『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及重新擬

定業務員制度』該項議題。並請 貴公司一併提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名工會會員（如附件）三項協商所必要之資料予本會，分

述如下：（一）該員是否還在職於 貴公司？（二）該員何時與 

貴公司簽訂業務員代表合約？（三）該員在 貴公司之六個月平

均薪資。使本會得完整行使團體協約法第 6條賦予本會之權利。」

（申證 1）。 

（二） 相對人 103 年 8 月 29 日回函覆申請人工會，其中說明第二點

載為：「有關 貴會請求本公司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乙

事，係基於何種理由？有何請求權基礎？ 貴會並未說明，導致

本公司無從評估。」、第三點為：「次就 貴會要求本公司提工會

會員個人資料之部份，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規定：『個人

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

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及同法第 20 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

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故本公司

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非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不得逾越蒐集之

特定目的範圍。職是， 貴會如欲要求本公司提供個人資料，則

請出具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後憑辦，以避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定。」（相證 1）。 

（三） 申請人工會嗣後於 103年 12月 18日以（103）工字第 10312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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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請求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並檢附團體協約草案。相對人則

以 104 年 2 月 10 日函覆申請人工會，並提出團體協約草案對

應方案（相證 2）。 

（四） 雙方於 104 年 4 月 22 日、7 月 15 日及 8月 11 日進行 3 次團體

協商會議，討論業務員結清舊制年資議題。其後於 104年 8 月

24 日、9 月 14 日、9 月 25 日、10 月 7日、10 月 27日、11 月

13 日持續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 

（五） 相對人因主張與業務員間非屬勞動契約關係，未為業務員投保

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98 年間相對人所屬 2,647 名業務

員因聲明改選勞工退休金新制，請相對人為渠等提繳退休金遭

相對人拒絕，向勞工保險局提出檢舉。勞工保險局因而限期相

對人辦理勞退金提繳，並於相對人逾期不辦理後處予罰鍰。相

對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2117

號、100 年度判字第 2226 號、100 年度判字第 2230 號判決敗

訴確定。惟業務員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退休金，均經民事法院

判決業務員敗訴（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勞上字第 115 號等判

決）。 

（六） 相對人針對相對人與保險業務員勞務給付契約類型之認定爭

議，三次聲請釋憲，惟未經司法院受理。相對人於 104年 1月

20 日再次提出釋憲聲請統一解釋，為司法院所受理。爾後司法

院大法官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公布第 740 號解釋，其解釋爭點

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

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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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

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

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

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

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為認定依據。」 

四、 本案爭點： 

相對人拒絕提供申請人工會具舊制年資 3,319 名工會會員是否在

職、其中在職之會員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及在職之會員其 6

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之行為，是否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五、 判斷理由： 

（一） 雙方之主張及答辯要旨： 

本件申請人工會主張其於 103 年 7 月 7 日發函予相對人，請求

依團體協約法第 6條進行團體協約協商，討論議題為結清具有

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及重新擬定業務員制度，申請人工會並請

相對人同時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三項資料即：1.具有舊制年

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是否還在原告任職；？2.該工會會員何

時與原告簽訂業務代表合約？3.該工會會員於相對人公司之 6

個月平均薪資等資料（下稱系爭 3 項資料），該次函文並檢附

同意結清年資之 3,319 名會員名單，嗣後雙方於 104 年 4月 22

日、7 月 15 日及 8月 11 日進行 3次團體協商會議，惟相對人

始終拒絕提供前開 3 項必要資料，並一再表示要求申請人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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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求結清舊制年資之法律依據，相對人之行為已該當工會

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相對人則以：

相對人於 103 年 8 月 29 日即函覆申請人工會，告知其請求涉

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問題，請其提出請求之 3,319 名會員個人資

料使用同意書後，相對人即會提供其請求之資料，相對人從未

表示拒絕；然申請人工會於雙方嗣後進行之 3 次團體協約協商

會議中，即未再提及前所請求之 3,319名工會會員之系爭 3 項

資料，並且申請人工會自 103 年 7 月 7 日函文開始至 104年 8

月 11 日雙方進行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止，未曾說明系爭

3 項資料之必要性。再者，系爭 3 項資料申請人工會應即可自

行向會員取得且蒐集上並無困難，顯然系爭 3 項資料並非團體

協約協商之必要資料，相對人未提供系爭 3 項資料並不違反團

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誠信協商義務等詞置辯。 

（二） 本會之判斷： 

相對人未提供申請人工會 3,319 名會員是否仍在職、在職會員

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及在職會員 6 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

必要資料之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

為，茲析述理由如下： 

1.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其

經濟優勢的地位，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

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能快

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因此，與司法救濟相較，不當

勞動行為之救濟，其主要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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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在內。

基此，就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

當勞動行為的判斷時，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

情狀，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非誠信協商之情形；至於

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者為限，只要

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 

2. 其次，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後段課予勞資雙方有團體協

商之義務，係指當勞資一方請求他方針對勞動條件等進行協商

時，他方無正當理由時，不得拒絕團體協商；同條項前段則課

予勞資雙方誠信協商之義務，亦即勞資雙方進入團體協商程序

後，雙方需秉持誠信原則進行協商。而參照本法第 6條第 2項，

誠信協商義務宜解釋為：勞資雙方須傾聽對方之要求或主張，

而且對於他方之合理適當的協商請求或主張，己方有提出具體

性或積極性之回答、主張或對應方案，必要時有提出根據或必

要資料之義務。因此，如果係達成協商所必要之資料，則有提

供給對方之義務，藉此尋求達成協商之合意，簡言之，為達成

協商合意，勞資雙方應為合理的努力。又我國團體協約法對團

體協約之協商事項，並無具體明文之限制。故解釋上，就雇主

有處分權限之事項，且雇主願意進行團體協商時，除違法事項

（例如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事項、違反公序良俗之事項、

或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事項…等）以外之任何事項，均可以成

為團體協商之事項。然此並非意謂上開事項只要工會或雇主一

方向他方提出團體協約協商要求，他方即負有協商之義務。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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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約，…以約定勞動

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同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

故違反上開規定，始可能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項之

不當勞動行為。反之，當工會或雇主一方提出之協商事項非屬

上述雙方負有誠信協商義務之事項，即無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2項之適用。 

3. 再者，因本法所定資料提供義務之範圍限於「必要」，所謂必要

資料，從比較法之發展來看，關於必要資料提供義務，在於便

利他方在熟悉情況之條件下為有效之團體協商，避免一方因資

訊落差，導致團體協商功能之減損，藉以確立非對等契約當事

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於美國法上，依據全國勞資關係法，雇

主有義務提供工會潛在相關及有利於工會執行其法定職責之

資料。美國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長期以來之見解，有關協商單

位員工資料，如姓名、地址、年資、工資給付率、職務分類表

及其他工資給付有關之數據；休假、資遣計畫、獎勵計畫及其

他福利或特權（不限於上述資料）等資料，為團體協商「推定

相關」之資料，工會不需證明特定之相關性，由雇主負缺乏相

關性之舉證責任。至其他「非」推定相關資料，則應由工會證

明其相關性，雇主始有提供之義務。又日本實務上，對於雇主

應提供之資料範圍並無明確規範，僅於個案上判斷雇主是否盡

到「誠信協商義務」。申言之，雇主應盡量使工會理解並同意其

主張，即使雇主對工會的要求無讓步之餘地，但至少雇主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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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之要求應具體地說明其主張之根據，並提示必要資料，以

誠意進行團體協商。易言之，雇主應誠實對應工會之主張或要

求，進而摸索雙方達成合意可能性。爰此，有關工會請求協商

資料是否有必要性，非僅就個別資料本身屬性進行判斷，更應

檢視雇主是否誠實對應工會之主張或要求已盡其「誠信協商義

務」。其中，雇主是否已提供一定程度之資料來回應工會所提

疑問乙節，應為判斷雇主是否已盡必要資料提供義務之核心問

題（參照本會 101年勞裁字第 59 號、102 年勞裁字第 57號裁

決決定書）。我國團體協約法就「必要資料」並無定義，關於是

否為團體協商之必要資料的判斷標準，應為若雇主未提供該等

資料，將導致協商難以進行或不能進行時，該等資料即應解為

是團體協商之必要資料。 

4. 解釋上，我國團體協約之協商事項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

為目的，當工會向雇主提出特定事項之團體協約協商要求時，

如屬與工會會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事項

之非違法事項，並且內容合理適當，而雇主具有處分權者，雇

主即負誠信協商義務，已如前述。而依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團體協約得約定下列事項：一、工資、工時、津貼、

獎金、調動、資遣、退休、職業災害補償、撫卹等勞動條件。……

七、其他當事人間合意之事項。」，與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1 條

第 1 至 3 項：「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

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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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

書、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或職業災

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

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

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第一項保留

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

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

者，從其約定。」之規定，可知勞工是否要結清退休金舊制年

資為勞資雙方可協商約定之事項，且屬與勞動關係相關之事項，

故此議題自可列入團體協約之協商，而本件申請人工會既請求

相對人就此議題進行團體協約協商，相對人自負有誠信協商之

義務，要屬無疑。而如欲協商結清舊制年資，首要確認者即為

申請人工會會員是否仍在職，並且由於我國勞工退休金新制是

於 9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故亦須知悉工會會員與相對人簽訂

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點。再參上開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舊

制年資結清之條件並不得低於勞基法第 55 條退休金之標準，

依據我國退休金計算標準，即須有舊制工會會員前 6 個月之平

均薪資之資料。依此，可知申請人工會因就仍在職且屬舊制者

結清舊制年資之議題與相對人進行團體協約協商，又其請求相

對人提供之系爭 3項資料，係關於 3,319 名舊制會員退休金之

金額的計算，而此一金額之總額多少，為申請人與相對人進行

結清舊制之協商之計算基礎，若缺此一基礎數字，關於該事項

之協商將缺少協商基礎之金額。換言之，若相對人不提供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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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資料，對申請人而言，有關結清舊制年資事項之團體協商

將難以進行，是系爭 3 項資料為進行此一協商不可或缺之資料，

核屬進行本件團體協約協商之必要資料，洵堪認定。相對人抗

辯系爭 3項資料與本件之協商不具必要性云云，即屬無據。 

5. 相對人另辯稱申請人工會可自行向會員取得系爭 3 項資料，蒐

集上亦無困難云云。惟縱然申請人工會得向其工會會員一一調

查，以取得系爭 3項資料，然而申請人工會會員中，於 103 年

請求協商當時具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人數仍有高達 3,319 人，

且申請人工會會員遍及全國各地，是取得會員資料即須花費一

定時間，加以取得會員資料後，申請人工會尚須來回確認資料

正確性數次，如此一來必然曠日廢時，絲毫無助於團體協約協

商之進行，甚至可能拖延協商時程。反觀相對人因本即持有上

開會員之資料，且其擁有足夠人力、物力進行有系統的勞工資

料管理，應能最快速提供正確且完整之勞工資訊，故相較於由

申請人工會逐一調查取得系爭 3 項資料，參考上引之美國全國

勞資關係委員會長期以來有關協商單位員工資料，如姓名、地

址、年資、工資給付率、職務分類表及其他工資給付有關之數

據；休假、資遣計畫、獎勵計畫及其他福利或特權等資料，為

團體協商「推定相關」之資料，工會不需證明特定之相關性等

見解可知，若由相對人提供，不僅有助於團體協約協商之進行

時程，亦能避免申請人一方協商資訊上的落差，導致團體協商

功能之減損，故本件實有由相對人為提供系爭 3項資料之必要，

如此始得謂相對人有盡其誠信協商之義務，是相對人此部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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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亦無可取。 

6. 相對人又辯稱系爭 3 項資料之提供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

個資法）問題，故其於 103 年 8 月 29 日函請申請人工會協助

取得會員個人資料使用書面同意書，其並非拒絕提供系爭 3 項

資料云云。惟查，系爭 3 項資料，其中 3,319名具舊制年資工

會會員是否仍在任職，此部分實與個資法無涉；至於 3,319 名

具舊制年資工會會員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6 個

月平均薪資等資料縱屬個人資料範疇，惟申請人工會於 103 年

10月 17日第六屆第五次全國理事會中通過結清舊制年資團協

草案送會員代表大會討論（更申證 2），嗣於相對人 103 年 11

月 11 日第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亦通過結清舊制年資團

協草案（更申證 3），則申請人為進行結清舊制年資團協草案之

協商，取得工會會員之年資、最近 6個月薪資資料是為進行協

商所不可或缺；而相對人之所以能保有工會會員個人資料是源

自於雙方間之契約關係，是揆諸雙方各自取得保管工會會員資

料之緣由，即不應排除相對人與申請人工會共同分享前開工會

會員資料之義務性。加以本會前已認定系爭 3 項資料為本件團

體協約協商之必要資料，則相對人將其所保有管理之系爭 3 項

資料提供予申請人工會，應仍在相對人蒐集該等資料特定目的

必要範圍內之合理利用，並無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例外

有關「特定目的外利用」規定之適用（參勞動部 105 年 5月 31

日勞動關 2字第 1050126317號函）。又依據團體協約法第 7條：

「因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而提供資料之勞資一方，得要求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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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秘密，並給付必要費用。」之規定，倘相對人擔心提供系

爭 3 項資料予申請人工會，恐有工會會員個資外洩而使其涉及

刑事罰則之問題，相對人自非不得依前開規定要求申請人工會

保守秘密，如此則若申請人一方洩漏相對人提供之系爭資料，

應負責任者為申請人而非相對人。故相對人辯稱系爭 3項資料

之提供涉及個資法為由，拒絕提供協商必要資料予申請人工會，

實無正當理由，自無可採。 

7. 末查，相對人於雙方協商過程中，知悉申請人會員代表大會已

於 103 年年底決議授權工會團體協約代表針對結清年資及業

務員新制度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見 104 年勞裁字第 49 號第

1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7 頁），申請人工會既是獲得會員代表大

會授權處理結清年資議題，其依團體協約法規定請求相對人提

供結清舊制年資之會員相關資料，即屬執行工會任務，然而相

對人卻仍以其請求涉及個資法問題，要求申請人工會必須提供

3,319 份同意書後方才願意提供系爭 3 項資料，相對人此一要

求顯然無視於取得同意書對申請人而言，工程浩大費時且勢必

將拖延協商進程。甚且，相對人所謂之個資法規定，實則於涉

及團體協約法之相關規定時，容有個案解釋適用之可能，並非

在工會要求雇主提供系爭 3項資料時，一定會有違反個資法之

相關規定之情形，此有法務部 105 年 5 月 9 日法律決字第

10503504610 號函（更申證 4）及上引之勞動部 105 年 5 月 31

日勞動關 2 字第 1050126317 號函可稽。然而相對人卻仍堅持

其意見逕自認定本件已涉及違反個資法之規定，要求申請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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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全部會員之個資同意書，否則即拒絕提供。綜觀此一勞

資關係脈絡，自應認相對人拒絕提供資料有妨礙、拖延申請人

工會團體協商之進行，相對人所為自有違誠信協商義務，而構

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至於相對人稱其

拒絕提供系爭 3 項資料是因主觀認為提供申請人工會其會員

資料可能違反個資法規定，故主觀上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

云云，要無足憑。 

8. 綜上，本件相對人未提供申請人工會具舊制年資 3,319 名工會

會員在職與否、在職會員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

在職會員 6 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之行為，違反誠信協

商義務，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並未設有明文。

裁決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

布何種救濟命令，本法並未設有限制，裁決委員會享有廣泛之

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但並非漫無限制，解釋上，

救濟命令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

具體、確定、可能；而於斟酌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則應回

歸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予裁決委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

察。易言之，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

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

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此項裁量權之行使，既屬

裁決委員會本諸勞資爭議處理法之授權而來，則法院於審理不

服裁決決定之救濟案件時，應予最大之尊重，方符合建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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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本意。相對人未提供 3,319名具舊制年資工會會員在職

與否、在職會員與相對人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在職會員

6 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之行為，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

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已如前述；本會命相對人應於

收到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 10 日內提供：（1）具有舊制年資之

3,319 名工會會員是否仍在職；（2）在職會員何時與相對人簽

訂業務代表合約；（3）在職會員在相對人於 103 年 7 月 7日之

前 6 個月平均薪資等團體協商必要資料予申請人，又雙方並不

爭執申請人係於 103 年 7 月 7 日以（103）工字第 103070701

號函知相對人（申證 1），請求相對人提供系爭 3 項資料，故就

上開第 3 項相對人應提供之 6 個月平均薪資必要資料之計算

時點，即應以申請人提出請求之時點為基準。本會命相對人提

供申請人上開 3項資料，為本件適當之救濟命令，依此已足以

樹立本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且屬相當，至於申請人其餘之

請求，經核非屬本件必要、適當之救濟方式，不能准許。 

（四）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

對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 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勞

資爭議處理法第 44條第 1 項、第 46 條第 1 項、第 51 條第 

1 項、第 2 項，裁決如主文。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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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決委員  劉志鵬 

                   康長健 

                   張詠善 

                   林佳和 

                   張國璽 

                   蔡正廷 

                   徐婉寧 

                   蘇衍維 

              吳慎宜 

                   邱羽凡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8 月 1 6 日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

動部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 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